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大理石矿
	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祖莫村
	昆明石林石材厂
	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石林县松园口大理石矿区位于石林县城88°方向，直线距离约16km处；行政区划属石林县长湖镇祖莫村委会境内。该矿于2001年5月首次依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并先后两次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时进行了延续，换发了采矿许可证。现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丁凤云，证号：C5301262010107120077631，矿山名称：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大理石矿，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2010年核实后经石林县国土局评审后认定为饰面石材大理石（石灰岩）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3690m3/年（1万吨/年），面积0.2308km2，开采标高1930～1892m，有效期为2010年10月11日至2016年1月11日，矿区范围由14个拐点坐标圈定。

根据石政办发〔2016〕27号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方案的通知，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大理石矿纳入升级改造升级类矿山，改造升级原因为生产建设规模不达标。

昆明石林石材厂已于2017年11月9日取得了投资项目备案证，总投资503.54万元，建设内容为矿区面积0.2308km2，设计采出饰面石材量56.42万立方米，建设矿区饰面石材开采系统，办公生活区200m2，破碎站100m2，高位水池50m3，年开采饰面石材0.5万m3。

2019年4月，因原采矿权范围有一部分采矿权与国家公益林重叠，须将与国家公益林重叠部分进行扣减，昆明石林石材厂向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变更采矿权范围的申请，并将采矿权人由个人并更为昆明石林石材厂。2019年4 月11日，县国土资源局同意按相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矿区变更手续。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已将原有采矿权范围进行调整，拟定采矿权范内无其它矿业权分布，矿界关系清楚，无交叉重叠。拟定采矿权范围由9个拐点圈定，面积0.0744km2，开采生产规模：0.5万m3/年（荒料），开采标高1930～1892m。

因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530126-10-03-017379）办理时间较早，相关建设内容及规模尚不确定，仅为初步方案。本次评价按照各部门最终意见确定的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评价。此外，根据与昆明石林石材厂核实，投资项目备案证中的破碎站暂不建设，本次环评手续的评价范围为矿山开采，不包含破碎站。待破碎站确定建设时，建设单位应另行委托有资质单位办理相关环评手续。
	（一）基建期
1、废气：施工期工程量较少，周围敏感目标较少，距离项目区最近的敏感目标为1388m外的松园口村。建设单位只要加强施工期现场管理，工地施行采取湿法作业、施工材料采用土工布覆盖等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运输道路等进行洒水降尘，实现施工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以减轻对周边居民以及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废水：施工期极短，工程量小且简单，施工过程全部采用人工，并用矿山已有挖掘机、装载机等设施进行辅助施工。施工期间不产生施工废水，生活污水（仅为洗手清洁废水）经沉淀后用于矿区作业面洒水降尘，不外排，对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3、噪声：施工主要以人力施工为主，采用矿山已有挖掘机、装载机等进行辅助施工，施工期间的噪声源主要为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噪声，噪声源强约80~90dB(A)。项目施工区域距离周边居民点较远，距离项目区最近的敏感目标为1388m处的松园口村，故施工噪声对环境敏感点造成影响的可能较小。项目施工工程量较小，施工周期较短，施工噪声随施工期的结束而逐渐消除，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很少，统一收集后清运至附近村寨生活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施工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矿区道路铺垫。项目施工期工期短，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少，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二）开采期    

1、废气：矿区开采过程中对扰动面进行洒水降尘，运输道路进行清扫及洒水，根据估算模式的估算结果，矿区排放的无组织粉尘可以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要求。由于矿山大气扩散条件好，不会形成高浓度污染气体，同时推广湿式作业，加强采场洒水降尘后有效地将大气污染控制在局部环境。此外，晴天对矿山内部运输道路及露天采场进行洒水降尘，在大风干燥的天气下可以考虑增大洒水频次，在采取以上降尘措施后，矿山开采粉尘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矿山开采过程中挖掘机、装载机作业以及运输汽车等设备产生的燃油气体对局部大气环境造成短时污染，柴油发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将会产生一定的废气，项目区地势开阔，周围扩散条件较好，对评价区域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2、废水：矿区评价区域内没有与项目相关联的地表水体，开采期间无生产废水产生及排放，废水主要为雨季地表径流。矿区降尘用水、凿岩用水、机械设备等用水均通过自然蒸发消耗掉，无生产废水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露天采场在雨天时产生地表径流，经露天采场下游地势低洼处设置的雨水收集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于矿山开采区、运输道路等区域洒水降尘，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第四系松散土体弱含水层和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为主、大气降雨为主要充水水源的简单类型，矿山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和地下水位，矿山开采不会对所在区域地下含水层造成疏干，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小；矿区地表水径流主要污染物为SS，经过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小；矿区及周边无泉点出露，无地下水开采情况，矿山开采不影响附近村庄饮用水源。在落实设计相关措施以及环保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建设地下水环境影响是可接受的。

3、噪声：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加强开采设备的日常维修和管理，保证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以此降低磨擦，减少噪声强度；对高噪声设备尽可能安装减震垫等装置，同时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注油润滑，以降低机械噪声；控制噪声时段，严禁在深夜休息时段进行生产和运输；开采平台开采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通过绿化吸收、阻挡噪声传播；加强矿区外部运输管理，避免超载运输，控制行车速度，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经过敏感点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在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噪声防治措施后，预计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周边居民点距离矿山在1000m外，故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外部运输道路影响较大的保护目标主要为公路沿线35m±5m范围内的村民，交通噪声为间歇式排放，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对运输沿线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4、固废：矿山开采出的废土石即采即售即运，不在矿区内堆存，可外售碎石场加工成瓜子石、公分石、公厘石、石粉、土夹石等，签订废土石处置合同，做好台账记录工作，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荒料进行修整、切割产生的废弃边角料、雨水收集池污泥与废土石一同外售处理，不得随意丢弃。废液压油、废机油等统一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生活区垃圾桶内，定期外运至村寨集中垃圾收集点处理，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项目固废现状处置率为100%，未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以后的日常运营中，严格按照本环评提出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措施，方可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固废污染问题。

5、生态环境：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出具的《石林县矿业权实地联勘联审工作意见表》，改造升级后的矿山不在生态红线内。评价区植被类型为常见种、广布种，无地区特有种分布；所在区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已经对当地的植物、动物资源产生了一定干扰，矿区不是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动物生存、迁徙的主要通道；矿区及周边没有国家保护级别的植物、野生动物分布，矿山开采对动植物的影响较小。项目建设虽对小范围内的自然景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对于较大范围内生态景观以及景区风貌来说，影响面甚小，工程结束后经过植被恢复，景观的破碎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矿山开采区需办理占用林地的手续，在没有取得占用林地手续前，需避让林地进行开采，具体避让方案以林业部门要求为准。

6、环境风险：通过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可以将本项目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另外，通过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可以提高风险事故处置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环境和周边群众的危害，并将经济损失降至最低水平，故本矿山的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闭矿期   
项目闭矿后，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对采空区进行植被恢复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并报有关部门验收。因此本项目在闭矿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2
	石林县雨布宜饰面石材大理石（石灰岩）矿建设项目
	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大雨布宜村
	石林雨华石材有限公司
	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昆明市进一步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实施意见》（昆政办〔2015〕107号），《石林县彝族自治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意见方案》（石政办发〔2016〕27号）相关要求，石林天成石材石雕厂所有的“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整合重组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大雨布宜后山大理石矿”，作为整合资源的一部分，整合重组为“石林县雨布宜大理石矿”，整合完成后为1个矿山企业，建设单位由石林天成石材石雕厂变更为石林雨华石材有限公司。

现状“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大雨布宜后山大理石矿”于2001年5月首次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后因采矿许可证到期进行过多次顺延。根据2012年4月27日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最新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5301262010127120094864，有效期限：2012年4月27日~2017年4月27日。“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大雨布宜后山大理石矿”采矿权人为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采矿证核定开采矿种为饰面用灰岩，生产规模为2.30万吨/年（荒料），由11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0.0973km2，开采深度为1947m~1922m。目前，云南福裕石业有限公司大雨布宜后山大理石矿采矿证已过期，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现状“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于2004年12月首次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后因采矿证到期进行过多次顺延。根据2014年4月14日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最新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5301262010047130105613，有效期限：自2014年4月14日~2019年4月14日。“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采矿权人为石林天成石材石雕厂，采矿证核定开采矿种为饰面用灰岩，生产规模为3.24万吨/年（荒料），由17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1.3994km2，开采深度为1950m~1910m。目前，石林天成石材石雕厂西街口镇雨布宜大理石矿采矿证已过期，矿山处于停产状态。
根据《云南省石林县雨布宜饰面石材大理石（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8年8月）、《云南省石林县雨布宜饰面石材大理石(石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8年12月）：重组后的矿区范围由25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为0.7269km2，，开采深度为1950m~1910m。截至2018年7月31日，累计查明整合重组矿区范围内饰面石材大理石（石灰岩）矿（111b+122b）类资源储量611.05万m3（1649.83万t），荒料量134.44万m3（363.00万t）；开采消耗（111b）类资源储量62.49万m3（168.72万t），荒料量13.75万m3（37.13万t）；保有（122b）类资源储量548.56万m3（1481.11万t），荒料量120.69万m3（325.87万t）。为了矿山长远发展以及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同时顺应市场需求；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38号）、《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石林彝族自治县非煤矿山转型升级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发〔2016〕27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决定将原有的开采规模5.54万吨/a（折合为2.05万m3/a）扩大为27万t/a（合10万m3/a）。

建设单位已于2018年1月8日取得了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530126-10-03-017379），总投资872.57万元，建设内容为矿区面积0.6512km2，由25个拐点组成，开采标高1950~1910m，建设截排水沟若干、初期雨水收集池4200m3等，新购置生产设备105台（套），年开采饰面用石灰岩荒料27万t。因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018-530126-10-03-017379）办理时间较早，相关建设内容及规模尚不确定，仅为初步方案。本次评价按照各部门最终意见确定的建设内容及规模进行评价。


	（一）基建期
1、废气：施工期工程量较少，周围敏感目标较少，距离项目区最近的敏感目标为515m外的绿水塘村。建设单位只要加强施工期现场管理，工地施行采取湿法作业、施工材料采用土工布覆盖等措施；施工现场、建筑材料运输道路等进行洒水降尘，实现施工工地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以减轻对周边居民以及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废水：施工期极短，工程量小且简单，施工过程全部采用人工，并用矿山已有挖掘机、装载机等设施进行辅助施工。施工期间不产生施工废水，生活污水（仅为洗手清洁废水）经沉淀后用于矿区作业面洒水降尘，不外排，对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3、噪声：施工主要以人力施工为主，采用矿山已有挖掘机、装载机等进行辅助施工，施工期间的噪声源主要为运输车辆和施工机械噪声，噪声源强约80~90dB(A)。项目施工区域距离周边居民点较远，距离项目区最近的敏感目标为515m处的绿水塘村，故施工噪声对环境敏感点造成影响的可能较小。项目施工工程量较小，施工周期较短，施工噪声随施工期的结束而逐渐消除，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很少，统一收集后清运至附近村寨生活垃圾收集点，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施工产生的土石方用于矿区道路铺垫。项目施工期工期短，施工期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少，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二）开采期    

1、废气：矿区开采过程中对扰动面进行洒水降尘，运输道路进行清扫及洒水，根据估算模式的估算结果，矿区排放的无组织粉尘可以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要求。由于矿山大气扩散条件好，不会形成高浓度污染气体，同时推广湿式作业，加强采场洒水降尘后有效地将大气污染控制在局部环境。此外，晴天对矿山内部运输道路及露天采场进行洒水降尘，在大风干燥的天气下可以考虑增大洒水频次，在采取以上降尘措施后，矿山开采粉尘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矿山开采过程中挖掘机、装载机作业以及运输汽车等设备产生的燃油气体对局部大气环境造成短时污染，柴油发电机在使用过程中将会产生一定的废气，项目区地势开阔，周围扩散条件较好，对评价区域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2、废水：矿区评价区域内没有与项目相关联的地表水体，开采期间无生产废水产生及排放，废水主要为雨季地表径流。矿区降尘用水、凿岩用水、机械设备等用水均通过自然蒸发消耗掉，无生产废水产生，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露天采场在雨天时产生地表径流，经露天采场下游地势低洼处设置的雨水收集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于矿山开采区、运输道路等区域洒水降尘，对周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第四系松散土体弱含水层和碳酸盐岩岩溶含水层为主、大气降雨为主要充水水源的简单类型，矿山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和地下水位，矿山开采不会对所在区域地下含水层造成疏干，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小；矿区地表水径流主要污染物为SS，经过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小；矿区及周边无泉点出露，无地下水开采情况，矿山开采不影响附近村庄饮用水源。在落实设计相关措施以及环保措施的情况下，项目建设地下水环境影响是可接受的。

3、噪声：尽量采用低噪声机械设备；加强开采设备的日常维修和管理，保证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良好工作状态，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以此降低磨擦，减少噪声强度；对高噪声设备尽可能安装减震垫等装置，同时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注油润滑，以降低机械噪声；控制噪声时段，严禁在深夜休息时段进行生产和运输；开采平台开采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通过绿化吸收、阻挡噪声传播；加强矿区外部运输管理，避免超载运输，控制行车速度，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经过敏感点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在落实本评价提出的各项噪声防治措施后，预计厂界四周昼间噪声值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周边居民点距离矿山在500m外，故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外部运输道路影响较大的保护目标主要为公路沿线35m±5m范围内的村民，交通噪声为间歇式排放，一般持续时间较短，对运输沿线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4、固废：矿山开采出的废土石即采即售即运，不在矿区内堆存，可外售碎石场加工成瓜子石、公分石、公厘石、石粉、土夹石等，签订废土石处置合同，做好台账记录工作，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荒料进行修整、切割产生的废弃边角料、雨水收集池污泥与废土石一同外售处理，不得随意丢弃。废液压油、废机油等统一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统一收集于生活区垃圾桶内，定期外运至村寨集中垃圾收集点处理，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项目固废现状处置率为100%，未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在以后的日常运营中，严格按照本环评提出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措施，方可不对周围环境造成固废污染问题。

5、生态环境：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出具的《石林县矿业权实地联勘联审工作意见表》，整合重组后的矿山不在生态红线内。评价区植被类型为常见种、广布种，无地区特有种分布；所在区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已经对当地的植物、动物资源产生了一定干扰，矿区不是列入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动物生存、迁徙的主要通道；矿区及周边没有国家保护级别的植物、野生动物分布，矿山开采对动植物的影响较小。项目建设虽对小范围内的自然景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对于较大范围内生态景观以及景区风貌来说，影响面甚小，工程结束后经过植被恢复，景观的破碎化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矿山开采区需办理占用林地的手续，在没有取得占用林地手续前，需避让林地进行开采，具体避让方案以林业部门要求为准。
6、环境风险：通过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可以将本项目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另外，通过制定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可以提高风险事故处置效率，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环境和周边群众的危害，并将经济损失降至最低水平，故本矿山的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
（三）闭矿期 

项目闭矿后，须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对采空区进行植被恢复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并报有关部门验收。因此本项目在闭矿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